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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專家裁定規則和程序範本（「規則和程序範本」）僅供參考，各方和專家

應根據實際情況作出修訂。規則和程序範本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被視為任何專

業或其他建議。中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或其僱員、顧問、行政人員、成員

或代表） 一概不會就因使用及/或依賴規則及程序範本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

害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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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裁定規則和程序 
 
1. 定義和詮釋 
 
1.1. 除非本文另有要求，專家裁定協議(「協議」)中採用的定義在本專家裁

定規則和程序（「規則和程序」）中具有相同含義。 
 
1.2. 除非規則和程序另有說明：- 
 

(a) 對「人」的提及包括但不限於個人、非法人團體、政府實體、公

司、公司和任何其他實體； 
 

(b) 男性性別的詞語包括女性和中性性別 ，反之亦然；及 

 
(b) 單數的詞包括複數，反之亦然。 

 
 
 
2. 一般事宜 
 
2.1. 本規則和程序適用於就爭議事項進行的專家裁定程序。 
 
2.2. 專家裁定屬合約性質，各方和專家須確保他們就專家的聘用和協議中有

關專家裁定過程的規則和程序的條款理解並同意接受，方開始進行專家

裁定。各方亦須盡力回應專家在專家裁定程序中提出的合理要求。 
 
2.3. 在專家裁定過程中，專家根據其專業知識裁定與樓宇相關的技術事宜或

爭議。專家可考慮其認為相關由各方提交的任何資料，並可以（但

非必要）就爭議事項進行調查。專家也可純粹考慮其專業知識和／或調

查，視乎各方提交資料的相關性，並非一定要依賴各方提交的資料。 
 
2.4. 專家裁定應主要以中文或英文進行(根據提交予中心的申請表格中的選

擇)。 
 
2.5. 專家訂立的程序應旨在確保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進行及完成專家裁

定，並盡可能具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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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時間表 
 
3.1. 除     下文第 3.2 段和下文第 5 段另有指示，進行專家裁定的時間表如下：

- 
 

(a) 在簽訂協議後的 14 個工作日內，或專家認為有必要與各方舉行

初步會議以澄清爭議事項時，專家可訂立其他時間，各方應向專

家和其他當事方：- 
(i) 列出爭議事項背景的書面文件； 
(ii) 其所依賴的所有證明文件和／或其他證據材料的副本；及 
(iii) 其對爭議事項的書面意見和/或意見。 

 
(b) 在收到上述第 3.1 (a) 段中的文件後的 14 個工作日內，各方應向

專家和其他當事方提供：- 
(i) 其對爭議事項提交和／或意見的回覆和／或評論，包括但

不限於其同意和不同意的事宜和／或事實； 
(ii) 其希望專家考慮與爭議事項有關的任何進一步資料。 
 

 
3.2. 儘管有上述規定，專家亦可在諮詢各方並考慮爭議事項的性質和複雜性

後，修改、刪減、變更和／或制定其認為合適的不同時間表。 
 
3.3. 除非另有協議或指示，各當事方須確保向專家提供的所有文件的副本同

時提供給其他當事方。 
 

4. 欠缺行動的後果  

 
4.1. 假如在上文第 3.1（a）段的時間表或專家根據上文第 3.2 段指示的其他

時間表中規定的時限內，任何一     方在沒有令人滿意的理由的情況下未

能呈交文件及/或作出回應，專家可以終止專家裁定程序。 
 
4.2. 假如在上文第 3.1（b）和（c）段規定的時間表或專家根據上文第 3.2

段指示的其他時間表內，任何當事方在沒有令人滿意的理由的情況下未

能呈交其回覆及/或作出回應，專家可根據各     方已經提交的資料及其專

業知識和／或其調查（如果專家認為有必要進行），作出專家裁定。 
 
5. 會議 
 
5.1. 如果專家認為有必要，他可在任何階段與各方舉行會議，以澄清爭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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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或訂立程序，並作出其認為專家裁定所必需的指示。 
 
5.2. 會議可透過電話、視像會議或類似通訊模式舉行。 

 
5.3. 除另有協議，專家一般應提前 14個工作日通知各方舉行會議之目的以及

擬在會議上處理的事項，而且各方應在收到通知後 7 個工作日內作出答

覆。 
 
6. 證據 
 
6.1. 專家不受證據規則之約束，可以自行選用任何規則來處理證據。 
 
6.2. 專家可斟酌決定是否接受和審議其認為相關的當事方提交的任何資料，

並可對其認為恰當的資料給予適當的比重。 
 
6.3. 專家有權隨時決定或應任何一方的請求，允許或要求提供進一步的證據

（包括但不限於要求由任何一方管有或控制的證據、證人供詞、文件或

其他資料）。 
 
6.4. 專家有權在任何時候決定或應任何當事方的要求，調查、視察或要求調

查或視察其認為適當的任何場所、財產或物件。 
 
6.5. 專家可隨時決定或應任何當事方的要求，進行或安排進行其認為適當的

合理測試。在不影響上述規定的情況下，專家應事先徵得各當事方的同

意，方進行該等測試。 
 
6.6. 如果任何一方認為上述任何證據或需要提交的其他資料屬於機密或受任

何特權（包括但不限於法律特權）的保護，則該當事方應以書面形式通

知專家，說明其認為該資料屬於機密或受特權保護的理由。假如專家裁

定該資料屬於機密資料或受特權保護，他須決定是否應披露該資料，如

果決定須披露，應在何種條件下以及向誰披露該等資料。 
 
6.7.  專家可參考其認為與爭議事項相關的任何實務說明或實務守則或公認的

準則。 
 
7. 實施制裁的權力 
 
7.1. 假如任何一方未有盡力回應專家在專家裁定中提出的合理要求，該專家

可向該當事方發出通知，要求除非該當事方於 7 個工作日內盡力執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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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完成這些行動，或當事方在指定日期參加會議，否則他將在欠缺該

等資料或會議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裁定工作。 
 
7.2. 一般而言，專家應根據各當事方提交的任何相關資料、其所進行之檢測

／調查結果和／或其專業知識確定爭議。 
 
7.3. 儘管有上述規定，專家可因任何一方未有盡力回應由專家在專家裁定中     

提出的合理要求，而就此對其作出不利推論。 
 
 
8. 和解 
 
8.1. 假如在專家發出裁定結果之前，各方就爭議事項達成和解，各方必須盡

快將和解通知專家（「和解通知」），專家將在不作出裁定的情況下結

束專家裁定程序。 
 
8.2. 截至專家收到和解通知之日，當事方仍需承擔專家費用。 
 
 
9. 裁定結果 
 
9.1. 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及在正常情況下，在收到所有必要的     資料和根據

本規則和程序第 3.1 款提供的證據資料後的 180 天內，專家應裁定爭議

事項並將專家裁定結果以書面形式通知各     方。 
 
9.2. 如果專家認為，由於爭議事項的複雜性或任何其他原因需要押後提交專

家裁定結果，專家應在期限屆滿前通知當事方預計提交專家裁定結果的

日期（載於上文第 9.1 段）。 
 
9.3. 除非各方另有協議，否則專家須於專家裁定結果中提供理據。 
 
9.4. 專家對爭議事項的裁定應為最終決定，並對各方具有約束力和可執行性。 
 
9.5. [ 假如專家和各方同意，專家可以按照其認為合理的利率和期限，對裁定

的任何金額或其中的任何部分判予利息，專家也可以對任何延遲繳付的

任何款項判予利息，而利息金額由專家決定。此外，如果專家和各當事

方同意，專家可以裁定各當事方須繳付的專家費用和開支份額。]1 
 

 
1 如不適用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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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專家的裁定結果會在各方清繳所有的專家費用和開支後，交付予各方。 
 
9.7. 專家有權在任何時候自行或應任何一方的要求更正並將更正通知各方： 

(a) 文書錯誤； 
(b) 因失誤或遺漏而導致的錯誤； 
(c) 計算錯誤或對任何人、事物或事宜的描述有錯誤；或 
(d) 格式上的缺陷。 

 
 
10. 反對 
 
10.1. 任何一方如果發現其他當事方沒有遵守本規則和程序，必須在其知悉或

理應知悉該情況後的 14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向專家提出反對，否則

將被視為已放棄反對權。 
 
10.2. 專家應有唯一和絕對的決定權去裁定任何當事方提出的反對意見，並就

反對意見作出任何進一步的指示或裁定。 
 
 
11. 保密性 
 
11.1. 專家和各方須對專家裁定結果保密，但下列情況除外： 
 

(a) 任何有管轄權的法院或任何政府、稅務或其他監管機構或類似機

構，或根據任何適用的法律或法規，要求向其披露資訊； 
 
(b) 就任何訴訟、仲裁、行政或其他調查、訴訟或爭議而言，以及出

於任何目的，需要向其披露資訊；      
 
(c) 經各方和專家書面同意; 
 
(d) 中心及和學會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 

章）並於完成專家裁定後，就專家裁定的個案撮要及提名專家收

取之費用並收集匿名資料，以作研究、經驗交流及/或和統計之用。      
 

11.2. 未經各方同意，專家不得在任何時候向任何其他人披露： 
 

(a) 與協議下涉及的任何爭議或分歧有關的任何細節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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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協議的任何內容，或各方在與專家裁定有關的任何程序和／或呈

交文件披露的任何資訊； 
 

(c) 為就爭議事項作出專業裁定預備的 任何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專家

裁定結果）；或 
 
(d) 各方之間和／或各方與專家之間交流的任何通信或對話。 

 
 

專家裁定程序說明 
 
 

 

 

 

 

 

 

 

 

 

 

 

 

 

 

專家裁定程序開始 

預備會議 

（第 3.1（a）和 5 條） 

 

各方提交爭議背景和證明文件 

 

各方就證明文件提供答覆 

專家裁定結果 

（第 9.1 條） 


